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家庭经济困难资助项目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精神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对学前家庭经济困难资助，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保障幼儿正常入园的重要手段。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资助项目用于对家庭切实困难的幼儿进行资助，保障困难家庭幼儿能正常入园。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资助项目下达资金450.00元，本级财力安排45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资助项目经费用于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进行资助。按照相关支付要求按时足额进行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精准的将资助按要求发放到每一位贫困幼儿的手中。

2.通过资助的发放使贫困幼儿能正常入园，改善生活环境。

3.使党中央的惠民政策确实落实到每一位贫困生的头上，享受到党的好政策。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学前生均公用经费项目是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是保证我园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是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保障。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水电费、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项目下达资金414,600.00元，本级财力安排414,6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计划用于水电费按月支出。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办公设备购置按实际采购进行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改善学前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

2.保证我园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幼儿园的示范引领作用。

3.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幼儿园的辐射带动作用。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自有资金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江财字〔2020〕14号文件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我园的实际需要，按照玉江财字〔2020〕14号文件相关要求，自有资金项目经费用于支付办公用品费，维修维护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项目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运转经费用于办公用品支出。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自有资金项目经费301,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足额支出改善办园条件补助经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园各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运转类专项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我园运转的实际需要，按照玉政办发〔2020〕14号文件相关要求，2026年保运转经费，用于落实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加大对学前教育改善力度，保障正常运转，进一步学前教育的状况，提高办学质量。项目申请资金1,770,40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项目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 2026年保运转类专项经费申请1,770,400.00元。资金安排计划用于办公费20400.00元，水费35,000.00元，电费35,000.00元，维修（护）费30,000.00元，劳务费1,600,000.00元，委托业务费50,000.00元。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2026年运转类专项经费项目资金为1,770,400.00元。本级财力为1,770,4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办公费的支付、采购玩教具、课外阅读书籍、校园建设、课程游戏化项目等；

第二阶段：2026年5月——2026年7月，完成小额办公费、印刷费第一次支付；

第三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劳务费每月1次的支付；

第四阶段：2026年1月——2026年12月，完成办公费、培训费、印刷费、水电费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1.经济效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组织实施。足额及时组织实施，按时结算。保证我园各工作的正常开展，办园水平不断提高，保教质量更加出色，得到社会高度好评，发挥示范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2.社会效果：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改善教育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3.可持续影响的效果：改善办园条件，为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发挥示范性幼儿园的辐射作用。

项目五

一、项目名称

   伙食费收入项目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江财字〔2020〕14号文件进行立项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我园的实际需要，按照玉江财字〔2020〕14号文件相关要求，伙食费收入项目资金用于支付幼儿伙食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是区属公办幼儿园，承担城区星云路以南片区幼儿入园重要任务，是区委区政府和区教育体育局解决城区幼儿入园难的重要举措，是民生工程，解决了城区适龄幼儿入园难问题，更缓解了老百姓追求优质幼儿教育的矛盾。为满足幼儿生长发育需求，我园严格按照《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要求，优化膳食结构，增加了优质蛋白、新鲜蔬果及粗粮的供应比例。伙食费收入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食材采购。每月据实结算，按月支付，如有结余，每学期结束清退。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溪市江川区第二幼儿园自有资金项目经费2,306,65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足额支出幼儿伙食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